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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3           证券简称：东凌粮油           公告编号：2014-040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筹建吕四港粮油食品综合产业园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年 3月 13日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筹建吕四港粮油食品综合产业园的议案》，董事会同

意在江苏省启东市吕四港投资筹建粮油食品综合产业园区项目，并于 2014年 3月 14日发布

了《关于拟投资筹建吕四港粮油食品综合产业园区的公告》。2014年 4月 25日，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筹建吕四港粮油食品综合产业园的议案》。

一、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与启东市人民政府签署了《投资协议书》。根据《投资协议书》的约定，公司

将在江苏省启东市吕四港投资筹建粮油食品综合产业园区项目（以下简称 “项目”），主要

开展油脂及相关食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油料、谷物的经营，港口与第三方物流等业务。

项目的总投资约 20亿元人民币。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项目用地、交付期限与交付标准：

1、项目用地：

第一部分：综合粮油园区，项目用地位于吕四港环抱式港池中部，东港池西端、南港池

东侧，总面积 1000亩。

第二部分：内河转运作业区，项目用地位于西港池西端，占地 100亩。

2、交付期限： 

启东市人民政府于 2014年 12月 31日前向公司交付园区 1000亩土地，2015年 12月

31日交付内河转运作业区 100亩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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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付标准：

（1） 航道交付标准：吕四港港池进港航道 2016年 12月 31日前满足全年保证 10万吨

级船舶可满载乘潮进出港。通吕运河及大洋港河 2015年底达到三级航道标准。

（2）港区交付标准：2016年 12月 31日前，港池达到以下标准：吕四港港池及内河港

池均满足行业规范，符合《交通运输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南通港吕四港区吕四作业区环抱

式港池规划方案的批复》和《南通港吕四港区 10 万吨级进港航道工程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设计标准。

（3）项目用地吹填和交付标准：吹填形成土地的材料、工艺、技术、沉降时间等均符合

国家规划批复标准和行业规范，交付前应满足乙方建设开工条件，并通过相关验收。

（4）项目用地配套条件交付标准：项目用地在交付前完成土地平整，供水、排水、供电

（10KV）、蒸汽管网、电话、网络、邮政等接通至项目用地红线，并符合国家标准和满足乙

方项目所需要求。

（5）蒸汽：根据园区规划要求，甲方统一规划的公共供热区域位于乙方园区范围内，在

其他蒸汽使用单位未进驻园区之前，乙方有权自行建设专供本项目使用燃煤锅炉。甲方负责

完成所需的各项审批程序。

（二）项目开发建设模式

启东市人民政府同意并保障公司独家投资开发并经营本项目，公司对项目的独家经营权

及招商权期限为自获取项目用地之日起 50年。公司对项目投资建设及经营模式具有独立决策

权。

（三）违约责任

1、如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按相关规定交付定金，启东市人民政府可将所定用地另行处理。

2、在公司履约的情况下，如启东市人民政府擅自终止合同，将本项目地块另行出让的，

公司有权终止本协议，并索回土地出让金及由此造成的直接损失。

3、公司单方面不按承诺时限办理相关手续，明显影响开工进程，在启东市人民政府书面

告知情况下仍不履约的，启东市人民政府有权终止合同。如因公司之外的原因影响，开工和



 3 / 3

投产时间顺延。

4、公司未按土地（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利用土地（海域）

的，土地（海域）使用权不得转让。如未经批准，非法转让、倒卖土地（海域）使用权，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有关条文执行。

5、启东市人民政府在土地交付后，航道及港池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完工并通过验

收的，或投入使用后航道和港池维护不能达到合同规定标准的，由此给公司造成的直接和间

接损失，由启东市人民政府全额赔偿。

二、风险提示

本投资协议书为意向性协议，具体项目建设内容有待进一步规划和设计，并以相关主管

部门最终审批结果为准。项目的具体实施内容、公司能否顺利拍得上述土地、项目实施时间

等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与启东市人民政府签署的《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5月 21日       


